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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會10月份月會

主委：服務照顧榮民主委：服務照顧榮民要更細緻貼心要更細緻貼心

海外訊息回饋鄉土法律常識

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︻
本
刊
訊
︼
輔
導
會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舉
行
一
一
四
年

十
月
份
月
會
，
頒
授
嘉
義
市
城
隍
廟
董
事
長
賴
永
川

等
三
人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，
並
表
揚
輔
導
會
一
一
四
年

第
一
次
優
秀
基
層
員
工
。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勉
勵
同

仁
秉
持
初
心
，
堅
守
崗
位
，
把
榮
民
︵
眷
︶
服
務
做

得
更
細
緻
、
更
貼
心
。

嘉
義
市
城
隍
廟
建
廟
至
今
三
百
年
，
自
一○

五
年
至

一
一
三
年
陸
續
捐
助
輔
導
會
嘉
義
榮
服
處
榮
民
︵
眷
︶

白
米
、
食
用
油
等
民
生
物
資
，
合
計
一
三
七
萬
餘
元
。

董
事
長
賴
永
川
長
期
協
助
照
顧
弱
勢
榮
民
︵
眷
︶
，

對
社
會
弱
勢
族
群
及
榮
民
深
切
關
懷
的
大
愛
精
神
，

值
得
表
揚
，
獲
頒
三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。

輔
導
會
前
主
任
秘
書
簡
世
峰
在
十
年
餘
的
服
務
期

間
，
歷
任
各
項
職
務
，
輔
佐
共
五
位
主
委
，
無
論
是

日
常
運
作
、
重
大
專
案
，
或
是
突
發
狀
況
的
應
對
處

理
，
均
能
沉
穩
應
對
、
從
容
不
迫
，
樹
立
了
卓
越
的

典
範
，
獲
頒
二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。

同
樣
獲
頒
二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的
新
任
主
任
秘
書

楊
長
政
，
任
職
事
業
處
處
長
三
年
期
間
，
統
籌
各
類

型
事
業
機
構
，
致
力
協
助
提
升
營
運
績
效
，
績
效
卓

著
，
另
積
極
推
動
﹁
宜
蘭
讚
榮
民
文
化
觀
光
遊
憩
興

建
、
營
運
、
移
轉
案
﹂
，
最
終
成
功
完
成
招
商
與
簽
約
，

由
行
政
院
長
頒
發
年
度
招
商
特
別
獎
、
卓
越
獎
︵
促

參
類
、
民
參
類
︶
及
簽
約
獎
勵
金
，
為
輔
導
會
爭
光
。

月
會
中
還
頒
發
輔
導
會
一
一
四
年
度
廉
政
楷
模
、

一
一
四
年
第
一
次
優
秀
基
層
員
工
及
一
一
三
年
度
研

究
計
畫
成
果
報
告
評
列
特
優
研
究
人
員
等
三
獎
項
，

計
三
十
四
人
。

主
任
委
員
致
詞
時
提
出
幾
項
重
點
提
示
，
包
括
落
實

廉
能
治
理
與
行
政
透
明
；
提
升
榮
家
照
護
量
能
，
建

構
完
善
醫
養
環
境
；
重
視
教
學
研
究
，
蓄
積
進
步
動

能
；
運
用AI

科
技
，
協
助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。

在
結
語
中
，
主
任
委
員
期
勉
同
仁
持
續
對
榮
民
服
務

工
作
投
入
與
努
力
，
﹁
我
們
的
每
一
份
付
出
，
對
榮

民
先
進
而
言
，
都
是
一
份
溫
暖
與
支
持
。
﹂

輔
導
會
主
委
嚴
德
發
（
前
左
二
）
與
獲
頒
榮
光
專
業
獎

章
的
賴
永
川
（
前
左
一
）
、
簡
世
峰
（
前
右
二
）
、
楊

長
政
（
前
右
一
）
合
影
祝
賀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九
九
重
陽
佳
節
前
，
新
北
市
政

府
板
橋
區
公
所
於
板
橋
榮
家
舉
辦
﹁
歡
慶
重
陽

活
動
﹂
，
新
北
市
長
侯
友
宜
親
臨
祝
賀
，
並
向

百
歲
人
瑞
及
榮
民
長
輩
致
贈
敬
老
禮
金
與
祝

福
。
輔
導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陳
進
廣
也
代
表
輔
導

會
出
席
，
向
榮
民
長
輩
表
達
崇
高
敬
意
與
誠
摯

祝
福
。

板
橋
榮
家
特
派
機
器
人
﹁
阿
福
﹂
擔
任
迎
賓

工
作
，
增
添
活
潑
與
趣
味
，
同
時
展
示
榮
家

智
能
照
護
的
成
效
，
長
輩
們
笑
容
滿
面
、
掌

聲
不
斷
。

活
動
由
輔
導
會
陳
副
主
委
、
板
橋
榮
家
主
任

陳
桂
美
及
侯
友
宜
市
長
先
後
致
詞
。
陳
副
主
委

感
謝
榮
民
前
輩
為
國
家
犧
牲
奉
獻
，
使
後
輩
得

以
安
居
樂
業
。
輔
導
會
將
秉
持
﹁
榮
民
在
哪
裡
，

服
務
就
到
哪
裡
﹂
的
精
神
，
結
合
地
方
政
府
及

社
會
資
源
，
持
續
精
進
照
顧
與
服
務
品
質
，
讓

榮
民
長
輩
得
以
健
康
快
樂
地
安
享
晚
年
。

陳
桂
美
主
任
表
示
，
板
橋
榮
家
在
輔
導
會
支

持
與
新
北
市
政
府
指
導
下
，
積
極
打
造
低
碳
、

永
續
且
友
善
的
長
照
環
境
，
未
來
榮
家
將
持
續

與
市
府
合
作
，
共
同
打
造
幸
福
、
智
慧
、
永
續

的
安
養
家
園
。

侯
市
長
頒
發
十
五
位
人
瑞
金
鎖
片
，
包
括

一
一○

歲
陳
延
忠
爺
爺
，
象
徵
長
壽
與
福
氣
，

由
榮
家SIG

M
A

機
器
人
協
助
運
送
，
展
現
智

慧
照
護
與
科
技
融
入
長
照
服
務
的
創
新
成
果
。

隨
後
，
市
長
與
輔
導
會
長
官
共
同
為
百
歲
人
瑞

獻
上
祝
福
，
為
重
陽
佳
節
增
添
滿
滿
的
敬
意
與

溫
情
。

板橋榮家歡慶重陽節 
陳副主委賀長輩健康長壽

輔導會副主委陳進廣（右）向榮民長輩表達崇高敬意
與祝福。� （圖／林建榮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輔
導
會
於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起

舉
辦
為
期
三
天
的
﹁
一
一
四
年
度
就
業
服
務

工
作
研
習
﹂
，
針
對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職
訓
服

務
重
點
工
作
與
展
望
，
召
集
全
國
各
榮
服
處

及
職
訓
中
心
第
一
線
服
務
人
員
，
共
同
探
討

實
務
技
巧
與
創
新
策
略
，
並
聚
焦
導
入AI

智
慧
科
技
與
深
化
溝
通
技
巧
，
以
全
面
提
升

對
退
除
役
官
兵
的
就
業
服
務
品
質
。

副
主
任
委
員
陳
進
廣
於
二
十
三
日
主
持

意
見
交
流
座
談
，
傾
聽
第
一
線
人
員
的
實

務
挑
戰
及
建
言
。
他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近
年

積
極
跨
部
會
合
作
，
建
置
軍
民
專
長
轉
銜

機
制
，
以
縮
短
軍
中
專
長
與
民
間
需
求
的

落
差
，
提
供
更
細
緻
的
服
務
，
期
勉
同
仁

面
對
問
題
，
研
提
解
決
方
法
，
善
用
資
源
，

創
新
服
務
。

另
外
，
陳
副
主
委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主
持

﹁
一
一
四
年
下
半
年
南
部
分
區
服
務
照
顧

工
作
會
報
﹂
，
南
部
地
區
服
務
、
安
養
、

醫
療
、
農
場
等
單
位
首
長
及
投
資
事
業
機

構
會
薦
代
表
共
同
出
席
。
同
時
，
邀
請
總

統
府
戰
略
顧
問
霍
守
業
上
將
，
針
對
共
諜

滲
透
手
法
及
國
家
安
全
威
脅
提
出
因
應
之

道
，
強
化
退
除
役
官
兵
之
愛
國
信
念
，
堅

守
國
家
安
全
。

此
次
會
報
以
﹁
創
新
、
傳
承
﹂
為
主
軸
，

請
投
資
事
業
機
構
會
薦
代
表
分
享
地
區
資

源
整
合
的
實
務
經
驗
及
公
司
永
續
經
營
的

方
法
，
並
期
望
各
單
位
能
夠
優
化
各
項
服

務
照
顧
工
作
，
讓
榮
民
︵
眷
︶
感
受
輔
導

會
的
誠
意
與
實
效
。

輔
導
會
就
業
服
務
導
入
AI 

提
升
專
業
品
質

︻
本
刊
訊
︼
旅
居
澳
洲
的
榮
民
遺
眷
王
蔡
佩
琛
女
士
，

生
前
以
代
筆
遺
囑
將
遺
產
新
臺
幣
一
一○

二
萬
八
千
六
百

元
，
遺
贈
輔
導
會
所
屬
榮
服
處
，
以
照
顧
榮
民
遺
孤
。
輔

導
會
為
感
謝
其
善
行
，
特
追
頒
一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，
委

請
中
華
民
國
駐
墨
爾
本
辦
事
處
於
舉
辦
國
慶
酒
會
時
，
由

呂
明
澤
處
長
代
表
輔
導
會
頒
發
獎
章
證
書
，
及
由
王
蔡
佩

琛
女
士
遺
囑
執
行
人
蔡
慶
偉
律
師
代
表
受
贈
，
僑
務
諮
詢

委
員
兼
榮
光
聯
誼
會
會
長
吳
東
露
及
前
會
長
王
桂
鶯
夫
婦

一
同
見
證
。

︻
本
刊
訊
︼
上
校
退
伍
的
林
祖
文
，
回
到

苗
栗
縣
公
館
鄉
重
建
家
中
荒
廢
的
茶
園
，
並

發
揚
光
大
，
於
今
年
的
﹁
苗
栗
縣
優
良
東
方

美
人
茶
評
鑑
﹂
競
賽
中
獲
得
﹁
地
區
茶
品
頭

等
獎
﹂
。
他
又
熱
心
助
人
，
獲
選
為
公
館
鄉

今
年
的
好
人
好
事
代
表
，
雙
喜
臨
門
，
可
喜

可
賀
。

林
祖
文
的
祖
先
來
自
廣
東
省
梅
縣
，
世
居

公
館
鄉
，
日
據
時
代
，
他
的
祖
父
在
當
地
北

河
村
經
營
﹁
暗
影
茶
園
﹂
，
父
親
、
伯
叔
隨

同
種
植
茶
樹
，
成
立
義
和
茶
廠
，
他
從
小
即

與
兄
姊
一
同
照
顧
茶
園
及
採
茶
，
協
助
製

茶
，
後
因
大
環
境
影
響
，
兄
姊
都
出
外
謀

生
，
林
祖
文
也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從
軍
，
就

讀
陸
軍
官
校
預
備
班
、
陸
軍
官
校
，
並
於
服

役
三
十
五
年
後
，
在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底
，
以

海
軍
陸
戰
隊
上
校
副
指
揮
官
軍
階
退
伍
。

他
回
鄉
後
，
將
荒
廢
四
十
餘
年
的
山
林
土

地
重
整
，
重
新
種
植
茶
樹
及
橘
樹
，
其
中
以

綠
茶
樹
為
主
，
並
將
舊
有
房
舍
整
修
建
置
製

茶
設
備
，
期
許
重
啟
茶
園
的
輝
煌
。

林
祖
文
有
兩
子
，
也
都
從
軍
，
孫
女
現
在

服
役
於
空
軍
，
祖
孫
三
代
皆
為
軍
人
。
他

又
擔
任
北
河
村
第
十
八
鄰
鄰
長
，
除
了
例

行
公
事
，
每
天
主
動
巡
查
周
邊
環
境
，
遇

到
道
路
損
壞
，
即
通
報
相
關
單
位
修
復
，

保
障
行
人
安
全
。
他
並
且
常
在
村
內
各
處

割
除
雜
草
、
清
掃
落
葉
，
保
持
環
境
衛
生
，

避
免
蟲
蛇
滋
擾
，
因
此
獲
選
為
公
館
鄉
好

人
好
事
代
表
。

王
蔡
佩
琛
獲
追
頒
一
等
榮
光
獎
章

駐
墨
爾
本
辦
事
處
處
長
呂
明
澤
，
代
表
輔
導
會
頒
發
獎
章
和

證
書
，
由
王
蔡
佩
琛
女
士
遺
囑
執
行
人
蔡
慶
偉
律
師
代
表
接

受
。�

（
圖
／
輔
導
會
）

從軍營回歸茶園 林祖文雙喜臨門

林
祖
文
熱
心
公
益
，
獲
選
為
公
館
鄉
今
年
的

好
人
好
事
代
表
。�

（
圖
／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）

陳
副
主
委
（
前
中
）
與
各
榮
服
處
及
職
訓
中

心
第
一
線
服
務
人
員
，
共
同
探
討
就
業
實
務

技
巧
與
創
新
策
略
。�

（
圖
／
輔
導
會
）

輔導會副主委吳志揚（中）、馬蘭榮家主
任張揚興（前右一）等，為失智專區「憶
述家」啟用剪綵。� （圖／馬蘭榮家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慶
祝
榮
民
節
及
馬
蘭

榮
家
成
立
七
十
周
年
，
並
舉
行
馬
蘭

榮
家
失
智
專
區
﹁
憶
述
家
﹂
開
幕
剪

綵
典
禮
，
馬
蘭
榮
家
及
臺
東
縣
榮
服

處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聯
合
辦
理
慶
祝
大

會
，
輔
導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吳
志
揚
於

會
中
致
詞
，
期
勉
同
仁
持
續
以
專
業

與
熱
忱
，
服
務
榮
民
長
輩
，
傳
承
榮

家
的
榮
耀
與
精
神
。

馬
蘭
榮
家
的
失
智
專
區
統
包
新
建

工
程
，
工
程
費
新
臺
幣
一
億
二
一
三

萬
餘
元
，
於
一
一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
日
開
工
，
今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竣
工
，

提
供
四
十
八
張
床
位
，
為
花
東
地

區
首
座
公
辦
收
住
中
重
度
失
智
患

者
專
區
。

慶
祝
會
後
，
與
會
貴
賓
至
失
智
專

區
﹁
憶
述
家
﹂
，
進
行
開
幕
剪
綵
，

象
徵
馬
蘭
榮
家
邁
入
新
里
程
。
現
場

安
排
榮
家
慎
修
養
護
中
心VAVI

樂

團
表
演
。
馬
蘭
榮
家
主
任
張
揚
興
表

示
，
未
來
將
秉
持
﹁
以
人
為
本
、
溫

馨
照
護
﹂
的
理
念
，
持
續
提
升
服
務

品
質
，
讓
榮
家
不
斷
成
長
精
進
。

吳
副
主
委
為
馬
蘭
榮
家
失
智
專
區
啟
用
剪
綵

阿
美
在
三
十
年
前
與
余
先
生
結
婚
，
當
時
于
先

生
為
了
保
障
阿
美
生
活
無
虞
，
便
將
名
下
位
於

宜
蘭
市
的
房
產
過
戶
給
阿
美
。
兩
人
結
婚
三
十

年
後
，
于
先
生
先
行
過
世
。
阿
美
有
意
再
婚
，

但
認
為
余
先
生
給
的
宜
蘭
房
屋
，
未
來
還
是
應

該
還
給
余
先
生
的
孩
子
，
所
以
阿
美
自
己
寫
了

一
份
遺
囑
，
表
示
在
自
己
過
世
之
後
，
將
宜
蘭
市

的
房
子
全
數
過
戶
給
余
先
生
與
前
妻
所
生
的
孩

子
。
阿
美
寫
完
這
份
遺
囑
後
，
拿
去
法
院
作
認

證
，
法
院
卻
表
示
，
因
為
遺
囑
有
違
反
﹁
特
留
分
﹂

的
情
形
，
所
以
不
願
意
做
遺
囑
的
認
證
，
也
不

願
意
辦
理
遺
囑
公
證
。
阿
美
只
好
來
詢
問
律
師
，

不
知
道
什
麼
是
﹁
特
留
分
﹂
？
而
如
果
遺
囑
違

反
特
留
分
的
話
，
會
有
什
麼
法
律
效
果
呢
？

法
律
分
析
：

依
據
民
法
第
一
二
二
三
條
規
定
：
﹁
繼
承
人

之
特
留
分
，
依
左
列
各
款
之
規
定
：
一
、
直
系

血
親
卑
親
屬
之
特
留
分
，
為
其
應
繼
分
二
分
之

一
。
二
、
父
母
之
特
留
分
，
為
其
應
繼
分
二
分

之
一
。
三
、
配
偶
之
特
留
分
，
為
其
應
繼
分
二

分
之
一
。
四
、
兄
弟
姊
妹
之
特
留
分
，
為
其
應

繼
分
三
分
之
一
。
五
、
祖
父
母
之
特
留
分
，
為

其
應
繼
分
三
分
之
一
。
﹂
所
以
阿
美
名
下
的
財

產
，
在
阿
美
去
世
之
後
，
阿
美
的
現
任
配
偶
或

未
來
的
子
女
，
都
有
繼
承
權
。
如
果
阿
美
將
遺

產
全
數
給
第
三
人
，
法
律
還
是
會
保
障
法
定
繼

承
人
有
一
定
的
比
例
的
權
利
，
也
就
是
特
留
分
。

阿
美
的
遺
囑
，
雖
然
違
反
特
留
分
，
遺
囑
並

不
會
全
部
無
效
，
只
是
繼
承
人
可
以
依
據
民
法

一
二
二
五
條
的
規
定
，
行
使
扣
減
權
，
也
就
是

向
﹁
受
遺
贈
人
﹂
去
請
求
。
但
如
果
繼
承
人
沒

有
向
受
遺
贈
人
請
求
，
則
受
遺
贈
的
人
，
也
不

需
要
主
動
尋
找
繼
承
人
交
回
遺
贈
物
。
阿
美
聽

完
律
師
建
議
後
，
認
為
原
本
的
遺
囑
內
容
才
合

乎
自
己
真
實
心
意
而
無
遺
憾
，
至
於
違
反
特
留

分
之
後
，
後
代
可
能
會
發
生
什
麼
樣
的
爭
執
，

就
交
給
後
代
自
己
負
責
了
。

 

（
文
：
振
宇
律
師
事
務
所
潘
艾
嘉
律
師
）

︵
文
中
所
引
用
之
法
令
如
有
修
正
，
請
依
最

新
規
定
辦
理
︶

遺
囑
違
反
特
留
分
，
會
發
生
什
麼
結
果
？


